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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全

资孙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2018年1月19日及2018年3月14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8-18）及《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4）。 根据上

述议案及公告，公司拟为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光电” ）向金融机构总

额度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拟为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赣州光电” ）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事项

的担保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苏州光电和赣州光电的申请，为拓宽融资渠道及满足日常经营

需求，两家公司同时向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租赁” ）申请联合融

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20,000万元（其中苏州光电融资10,000万；赣州光电融资10,000万元），

融资期限为五年。 上述两家公司与赣发租赁在赣州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公司与赣发租赁

在赣州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20,000万元。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11

月

05

日

注册号码

913205825642711133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家兵

注册资本

47,848.04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研究

、

开发

、

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从事太阳能电池

、

太阳能电池组

件

、

晶体硅材料

、

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营

;

电力设备生产

、

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2017

年度

2018

年

3

月

总资产

184,599.24 160,984.46

净资产

51,782.18 51,815.96

负债总额

132,817.05 109,168.5

营业收入

150,618.32 23,939.09

净利润

2,058.13 33.77

2、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4

月

25

日

注册号码

91360782MA35HFCFXD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镜坝镇镜坝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陈家兵

注册资本

7,000

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主营业务

研究

、

开发

、

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从事太阳能电池

、

太阳能电池组件

、

晶

体硅材料

、

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机械

、

电气设备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2017

年度

2018

年

3

月

总资产

73,188.48 79,656.83

净资产

12,428.28 12,756.45

负债总额

60,760.20 66,900.38

营业收入

68,066.49 9,930.7

净利润

4,753.23 328.17

注：以上财务数据2017年度经审计，2018年3月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赣发租赁在赣州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苏州光电和赣州光电本次融

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为苏州光电担保10,

000万；为赣州光电担保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五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 公司为苏州光电和赣州光电向赣发租赁申请20,000万元的联合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在对苏州光电、赣州光电的资产质量、

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苏州光电、赣

州光电的偿债能力良好，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鉴于上述两家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故

未提供反担保。

2、公司会指派专人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

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

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

向董事会报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463,765.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56.12%。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93,980.64万

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67,092.83万元；其他对外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326,887.81万元。 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38.93%。 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42.43%。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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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 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18年6月15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陈晨女士的辞职报告， 陈晨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晨女士所

负责的工作已顺利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陈晨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在

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陈晨女士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公司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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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1、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陕西华臻车辆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臻” ）拟以其拥有的预计50.317亩土地资产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万

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公司持有97.2949%股权，以下简称“陕西万安” ）进行增资，增资价

格以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的评估价值确定。

2、本次增资扩股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该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华臻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 所：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

4、法定代表人：周辉

5、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98年11月09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防冻液、汽车玻璃清洗液、切削冷却

液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涂装；汽车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陕西通家品牌汽车销

售；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建筑机械的销售；机械加工；二类机动车维修（凭证经

营）；设备、场地、房屋的出租（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

未审计

）

总资产

82,157.47

净资产

20,066.25

营业收入

22,582.08

净利润

1,021.55

三、陕西万安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南北六纵路西侧

4、法定代表人：陈锋

5、注册资本：3,083.4098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1月12日

7、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不含总成）、农机配件的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

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8、股东构成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97.2949%

陕西华臻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83.4098 2.7051%

四、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影响

1、加强与主机厂的合作配套关系，拓展产品市场，建立稳定的生产、营销渠道，提高在该

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整体业绩和盈利水平。

2、本次增资扩股，未涉及公司资金的支付，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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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进度及控股子公司完成注册

地址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8日与陕西华臻车辆部

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臻” ）签订了《公司与陕西华臻关于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陕西华臻以100万元现金对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万安” ）增资，增资完成后，陕西万安成为合资公司，详见公司2017年12月29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2017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注

册地址迁移的议案》，公司将陕西万安注册地迁移至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详见公

司2017年10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

近日，陕西万安完成了上述关于合资公司及注册地址变更等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西安市高陵区市场监督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587425197P），具体

信息如下：

1、陕西万安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变更前注册资本 变更后注册资本

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3,000.00 97.2949%

陕西华臻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 -- 83.4098 2.7051%

合计

3,000.00 100.00% 3,083.4098 100.00%

2、注册地址变更

原注册地址“西安市泾渭工业园泾渭新城泾渭中路36号经发创新工业园A2厂房” 变更

为“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南北六纵路西侧” 。

最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587425197P）信息如下：

名 称：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南北六纵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锋

注册资本：叁仟零捌拾叁万肆仟零玖拾捌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1月12日

营业期限：2012年01年12日至2032年01月11日止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不含总成）、农机配件的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

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18-064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2018年6月6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8年6月7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将公司2017年年度

权益分派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1,811,923,

73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10元 （含税）， 本次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8,119,

237.32元；同时，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1,811,923,732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3股，合计转增543,577,119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355,500,851股。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本次实施的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11,923,73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1,811,923,732股， 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355,500,

851股。

三、股权登记日及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8年6月27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月27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首发后限售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14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468

天津东银玉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

有限合伙

）

3 02*****934

刘田

4 08*****388

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00*****564

张晓晋

6 02*****470

李彬

7 08*****441

青岛中建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8 08*****082

北京新中吉文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9 08*****354

北京茂林泰洁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0 08*****586

上海福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赣州瑞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1 08*****437

吉安太合达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08*****383

达孜时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08*****421

北京执一爱佳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4 02*****389

要嘉佳

15 08*****969

西藏利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 02*****796

陆斌斌

17 02*****301

赵铁路

18 00*****739

徐斌

4.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689

谢勇

2 08*****099

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3 08*****143

宁波玖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6月14日至登记日2018年6月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8年6月27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公积金转股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943,016,790 52.05% 282,905,037 1,225,921,827 52.05%

首发后限售股

867,976,841 47.90% 260,393,052 1,128,369,893 47.90%

高管锁定股

75,039,949 4.14% 22,511,985 97,551,934 4.14%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68,906,942 47.95% 260,672,082 1,129,579,024 47.95%

三

、

总股本

1,811,923,732 100.00% 543,577,119 2,355,500,851 100.00%

注：上表数据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的具体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为准。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355,500,851股摊薄计算，公司2017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0309�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昆明市东风西路1号昆百大C座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解萍、李亚君

咨询电话：0871-65626688

传真电话：0871-65626688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96� � � �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9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6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山东金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因经

营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方针的调整， 同意注销山东金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山东金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克俭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金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克俭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

二、注销子公司原因

因经营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方针的调整， 经公司研究决定注销山东金辰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三、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该子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注销后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良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棕榈股份、证券代码：002431）自2018年5月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并于2018年5月3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8）。

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1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仍在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进行

进一步磋商、论证，最终方案尚未确定。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棕榈股份，证券代

码：002431）自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股票停牌之日起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1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达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9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沈介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达控

股” ）通知，旷达控股于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1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共计15,00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84%。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沈介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2018年4月24日公司收到沈介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出具的《增持计划及承诺

书》，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及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心，旷达控股

拟自本增持计划首次增持之日起至未来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1,500万股，不超过7,500万股。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增持。

四、增持情况

1、旷达控股历次增持情况：

序号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均价

（

元

/

股

）

增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

%

）

1 2018

年

5

月

18

日

880,050 4.443 0.0586％

2 2018

年

5

月

24

日

1,172,100 4.586 0.0780%

3 2018

年

5

月

25

日

850,000 4.426 0.0566％

4 2018

年

5

月

28

日

50,000 4.34 0.0033％

5 2018

年

5

月

31

日

2,300,000 4.02 0.1531%

6 2018

年

6

月

1

日

28,900 4.03 0.0019%

7 2018

年

6

月

4

日

1,300,000 4.014 0.0865%

8 2018

年

6

月

5

日

1,391,900 4.009 0.0926%

9 2018

年

6

月

8

日

1,666,400 3.991 0.1109%

10 2018

年

6

月

11

日

200,000 3.98 0.0133%

11 2018

年

6

月

13

日

649,800 3.972 0.0433%

12 2018

年

6

月

14

日

1,407,300 4.027 0.0937%

13 2018

年

6

月

15

日

2,100,000 3.949 0.1398%

14 2018

年

6

月

19

日

1,003,600 3.912 0.0668%

合 计

15,000,050 - 0.9984%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旷达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1,669,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23％。

本次增持后，旷达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6,669,3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07％。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沈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2,924,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150％；截至2018年6月19日收盘，沈

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7,924,

7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1134％。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旷达控股本次增持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承诺事项

1、沈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旷达控股增持旷达科技（002516）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旷达科技股票。

2、沈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遵守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票、短

线交易，在上述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2018年 6 月 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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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4� � �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4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签署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泰"）就注射用三磷

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针剂及其生产方法的专利权发起了权属纠纷诉讼，并已于2018年4

月16日获得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鲁01民初607号，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1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山东华泰前期委托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三环汇华"）代理关于注射用三

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针剂及其生产方法专利的相关诉讼及请求，并签署了《法律服务

委托合同》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

司签署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 山东华泰与三环汇华签署了 《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

书》。 本次签署《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书当事人介绍

（一）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461341859XD

2、法定代表人：黄翔

3、注册资本：5600万人民币

4、地址：山东省蓬莱市海市路1号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食品、保健食品；生物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山东华泰为本公司控股50%的子公司。

（二）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7499223148

2、负责人：刘孟斌

3、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周大福金融中心30层08-12室

4、关联关系：三环汇华与本公司或山东华泰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最近十二个月内与本公司或山东华泰签署合同的情况

山东华泰前期已与三环汇华签署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

议》， 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4）。

三、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山东华泰基于案情需要解除与三环汇华就委托事项的委托关系，并终止

《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 自上述法律服务协议解除之日起，

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灭。

2、山东华泰已经支付三环汇华的30万元律师费，三环汇华不予退还。 就委托事项而言，

山东华泰无需再向三环汇华支付任何其他代理费； 山东华泰亦无需向三环汇华支付任何风

险代理费用或履行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其他任何给付义务。

四、协议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山东华泰已经支付三环汇华的30万元律师费，三环

汇华不予退还，山东华泰无需支付三环汇华其他代理费用。 上市公司持有山东华泰50%股权，

山东华泰支付三环汇华的费用将按照上市公司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相应期间的利润产生影

响。

五、备查文件

解除委托及终止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8-04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宋学武先生通知，宋学武先生于6月19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

元

/

股

）

增持股数

（

万股

）

增持总

金额

（

元

）

增持后持股数

（

万股

）

宋学武 财务总监 竞价交易

2018

年

6

月

19

日

5.60 5.00 280,129 5.00

注：公司总股本目前为753,126,982股。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宋学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宋学武先生累计持有公司股票

共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6%。

宋学武先生不排除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二级市场

情况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宋学武先生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自增持股票之日起 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不排除未来继续

增持的可能。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4、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

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8－051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通信” ）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高级管

理人员洪革女士的通知，其已履行了相关承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承诺的履行情况

洪革女士于2017年11月30日因个人疏忽误操作，在二级市场卖出公司股票10,000股。 上述

事项发生后，洪革女士承诺在距本次减持期满6个月之后买回本次减持数量的公司股票，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

2018年6月19日，洪革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

股份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8%，成交价格7.53/股，其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买入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买入前 本次买入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洪革 高级管理人员

7,968,660 1.44% 7,978,660 1.44%

二、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洪革女士本次买入公司股份行为不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

2、洪革女士本次买入行为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3、洪革女士本次买入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4、洪革女士承诺继续履行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签署的相关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